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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2、 立项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299号）。确保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项目实施符合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决策部署，符合我校中长期规划及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3、 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桂山街道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首先须确保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 项目实施内容
实施对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
实施范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建档立卡在校学生、非建档立卡户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实施标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初中1,250元/生.学年。
实施对象的认定条件：1.学生向所在学校提交《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2.学校认定评议小组按程序组织审核认定；3.张榜公示。认定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4.上报县教育体育局核定。县教育体育局对贫困生档案进行复核，复核合格后，在档案上盖“已查”字样章； 5.档案管理。学校要将相关文件、学校工作组织、工作制度、学生申请《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汇总表》、会议记录、图片材料等资料集中整理归档，专人管理，存档保管。
资金发放形式：“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由学校直接从学校基本账户上发放至学生（或监护人）银行卡，学校不得以现金方式发放补助资金，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扣减或变相侵占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动态管理：对因学籍转入、转出和发生休学等原因造成入校或离校的学生，各义务教育学校必须在学生入校或离校次月做好政策变更手续，对因学籍转入符合享受政策的学生及时纳入政策补助，对因学籍转出等原因离校的学生，要及时做好销号处理，同时完善相关的动态管理台账。确保享受政策学生人数真实、准确。各义务教育学校要及时按月掌握学生的动态变化情况，坚决杜绝虚报政策享受学生人数套取经费补助的情况发生。
各义务教育学校每学期摸底调查核实认定工作，规范符合享受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对象的认定程序，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台账，认真做好一学期一次的动态认定调整。对符合享受的困难学生，及时按相关程序认定纳入政策补助对象，对不符合享受的对象，按相关程序组织核实认定后调整出列。
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义务教育学校要根据政策调整后确定的学生补助对象和要求，及时召开学生会、家长会对政策调整后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进行宣传，让学生和家长及时了解掌握政策调整后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对象和标准，确保新的政策得到学生和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6、 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按国家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初中1,250元/生.学年，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县按照50:35:6:9的比例分担。我校2023年春季学期在校学生527人，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274人，所需资金17.13万元，其中中央85,700.00元，省级60,000.00元，市级10,200.00元，县级15,400.00万元；2023年秋季学生在校学生人数846人，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432人，所需资金270,000元，其中中央135,000元，省级94,500元，市级16,200元，县级24,30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资金预算阶段
2022年11月—2022年12月，由教务处围绕学校当前及今后重点工作谋划活动，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措施，交财务室纳入2023年度特定类项目预算。
（二）预算批复阶段
2023年1月，县人大、县财政局根据我校上报预算，完成对我校2023年初预算批复工作。
（三）项目实施阶段
2023年1月—2023年12月，县教育体育局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足额拨付到学校后，学校在资金到账15个工作日内应当按复核后的受助学生名单将补贴资金足额发放。
8、 项目实施成效
（一）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1.进一步巩固我县“两基”工作成果。
2.切实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生活，让学生“吃得好，留得住，学得好，家长放心”，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接受义务教育。
（二）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义务教育，有效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和良好的社会效应，基本实现了政策的初衷和预期效果。通过评价、调查，学生、教师及家长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学生生活费补助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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